附件7
象山区林长制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条 根据象山区委、象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象山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要求，为加强林长制信息公开，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区级林长制推行工作中涉及的信息公开、信息报送、工作简报等工作，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公开内容：
（一）与建立林长制工作相关的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等；

（二）林长制组织体系构建情况等；

（三）林长年度任务清单及完成情况；

（四）林长制工作其他主要信息。

林长制相关信息主要通过各级政府门户网站、林业主管部门林长制信息公开专栏、微信公众号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第四条 区林长办公室要指定1名信息员，承担本级信息报送工作。信息报送应确保及时、准确、规范、精炼、属实，对于涉密信息报送应当遵守保密相关规定。

第五条 报送的信息内容为林长年度任务推进情况、重要举措、亮点成效、典型经验等工作进展动态，以及存在问题、意见建议等。
第六条 乡级林长办公室要严格按照信息报送要求，每季度向区林长办公室报送林长制工作信息3篇以上，并在每年年底前将本年度林长制贯彻落实情况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报区林长办公室。重大问题、事项应“一事一报，即有即报”。
第七条 区林长办公室编印林长制工作简报，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发布，通报全区林业制工作推进情况。 

第八条 林长制工作简报报送区林长、副林长，主送各乡林长和林长办，抄送象山区林长制成员单位。
第九条 通报内容：
（一）各地落实林长制工作情况、完成林长制年度工作目标、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二）各地推行林长制工作亮点、创新举措等；

（三）督办、交办事项的处理进度和完成情况；

（四）公众关注的重要事项等。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象山区林长办公室负责解释。2022年6月24日发布的《象山区林长制信息公开制度》

同时废止。


